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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期 要 目

◆生态环境部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《长江保护修复攻坚

战行动计划》

◆生态环境部制定《生态环境部落实<长江保护修复攻坚

战行动计划>工作方案》

◆生态环境部、发展改革委联合召开长江保护修复攻坚

战推进视频会



【 重 点 工 作 进 展 】

生态环境部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《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

计划》。经国务院同意,2018年12月31日,生态环境部、发展改

革委联合印发《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》(以下简称《长江行

动计划》)。

《长江行动计划》提出,到2020年底,长江流域水质优良(达到

或优于Ⅲ类)的国控断面比例达到85%以上,丧失使用功能(劣于

Ⅴ类)的国控断面比例低于2%;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

区黑臭水体控制比例达90%以上;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高于97%。

《长江行动计划》明确,要以改善长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,以

长江干流、主要支流及重点湖库为突破口,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

治理,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“两手发力”,推进水污染治理、水

生态修复、水资源保护“三水共治”,突出工业、农业、生活、航运污

染“四源齐控”,深化和谐长江、健康长江、清洁长江、安全长江、优

美长江“五江共建”,创新体制机制,强化监督执法,落实各方责任,

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,确保长江生态功能逐步恢复,环境质

量持续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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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江行动计划》提出强化生态环境空间管控,严守生态保护

红线;排查整治排污口,推进水陆统一监管;加强工业污染治理,有

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;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,遏制农业面源污

染;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,保障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;加强航运

污染防治,防范船舶港口环境风险;优化水资源配置,有效保障生

态用水需求;强化生态系统管护,严厉打击生态破坏行为等八项主

要任务。

为保障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,《长江行动计划》要求,要做好加

强党的领导、完善政策法规标准、健全投资与补偿机制、强化科技

支撑、严格生态环境监督执法、促进公众参与等六项保障措施。

生态环境部制定《生态环境部落实<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

计划>工作方案》。为推动落实《长江行动计划》,生态环境部对有

关重点工作任务进行了分解细化,分省市制定印发了《生态环境部

落实<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>工作方案》(以下简称

《方案》)。

《方案》强调,生态环境部将通过明确分工、落实责任,突出重

点、狠抓落实,统筹协调、强化督导等措施,扎实推进长江保护修复

攻坚战,确保《长江行动计划》落地见效。为完成《长江行动计划》

提出的工作目标,《方案》确定了8个专项行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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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长江流域劣Ⅴ类国控断面整治专项行动。以长江流域现

存12个劣Ⅴ类国控断面为重点,开展劣Ⅴ类水体整治。2019年

年底前,力争消除7个劣Ⅴ类国控断面,其余5个劣Ⅴ类国控断面

整治任务量完成70%左右。2020年年底前,力争长江流域国控断

面基本消除劣Ⅴ类。

二是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。以长江干流、主要

支流及太湖为重点,扎实做好入河排污口“查、测、溯、治”等排查整

治工作。选择重庆市渝北区、江苏省泰州市开展排污口排查整治

试点,全面查清各类排污口情况和存在的问题。2019年,试点城

市完成排查,并有序推进整治;其他城市完成排查。2020年,各地

深入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,不断提升入河排污口监管水平。

三是长江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。持续开展自然保护

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。2019年,完成长江干流、主要支流和重点

湖库各级自然保护区自查,制定限期整改方案。2020年,开展监

督检查,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水平。

四是长江“三磷”专项排查整治行动。以湖北、四川、贵州、云

南、湖南、重庆、江苏等7省市为重点,开展“三磷”(即磷矿、磷化工

企业、磷石膏库)企业排查整治。2019年,完成排查,建立问题清

单,制定实施限期整改方案,依法大力整治“三磷”领域的环境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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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,推动黄磷企业完成整治任务。2020年,基本完成“三磷”整

治任务,推动各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,有效缓解长江总磷污染。

五是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。以长江经济带

1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湖北省3个直辖县为重点,排查重点区

域固体废物处置情况。2019年年底前,所有可以立查立改问题完

成整改,所有省级和部级挂牌督办问题完成整改方案制定并公开。

2020年,所有挂牌督办问题基本解除挂牌督办,有效遏制非法转

移、倾倒、处置固体废物案件高发态势。

六是长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地专项行动。以长江经济带供水

人口在10000人或日供水1000吨以上的饮用水水源地为重点,开

展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排查整治。2019年,建立乡镇级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技术规范,完成排查;2020年,完成清理整

治。

七是长江经济带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行动。以长江经济带

98个地级城市为重点,通过检查、指导、督促等手段,推动黑臭水

体治理。2019年,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

达到80%以上;2020年,达到90%以上。

八是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整治专项行动。以管

网建设和达标排放为重点,开展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整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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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,管网不配套、污水处理厂不达标的国家级园区完成整改。

2020年,基本实现所有工业园区污水管网完善,污水处理厂稳定

达标运行。

生态环境部、发展改革委联合召开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推进

视频会。为进一步推动落实《长江行动计划》,确保长江保护修复

攻坚战各项任务落地见效,2019年2月27日,生态环境部、发展

改革委在京联合召开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推进视频会。生态环境

部部长李干杰、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周晓飞出席会议并讲话。生

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主持会议。

李干杰指出,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江保护修复工作,亲自

谋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,多次发表重要讲话、作出重要批示,为

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。我们要进

一步提高政治站位,树牢“四个意识”,坚定“四个自信”,坚决做到

“两个维护”,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

神,坚决扛起长江保护修复政治责任,全力落实攻坚战各项工作,

推动长江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,增强沿江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

感、安全感,夯实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基础。

李干杰强调,实施长江保护修复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

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,统筹流域上下游、左右岸合力治污,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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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空间管控、达标排放等手段系统推进。要做到稳中求进、统筹

兼顾、综合施策、两手发力、点面结合、求真务实,抓住生态环境质

量改善的“牛鼻子”,紧盯八个重点领域重点问题,采取针对性措

施,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,示范带动整体长江保护修复工作。

周晓飞强调,要聚焦难点、突破重点,紧紧抓住和重点推进城

镇污水垃圾处理、化工污染治理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、船舶污染治

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“4+1”工程,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系统性

保护修复。

会议明确,生态环境部与发展改革委将建立定期调度机制,及

时掌握和通报工作任务进展,并通过加强检查督促、指导帮扶、信

息公开等措施,督促滞后地区加快进度。

会议在生态环境部设主会场,在沿江11省市县级及以上生态

环境(环境保护)部门设立1200余个分会场,参会人数近8000人。

发展改革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,生态环境部相关司局、部属单位主

要负责同志;沿江11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,市级和县级人民政

府负责同志,省、市、县三级生态环境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发展改

革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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